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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四年十二月十九日 

荃灣區議會 
社會福利委員會會議 

 
 關注荃灣區智障人士在展能中心暨宿舍的運動安排 

 
目的 
 

 本文件旨在回應議員就荃灣區智障人士在展能中心暨宿舍的運動安

排所提出的關注。 
 

展能中心暨嚴重智障人士宿舍服務 
 
2.    為協助未能獨立生活及無法由家人照顧的智障人士，社會福利署（社

署）提供住宿照顧服務，包括中度弱智人士宿舍、嚴重弱智人士宿舍、嚴重

殘疾人士護理院等。其中，嚴重智障人士宿舍為缺乏基本自我照顧能力，並

在起居及護理方面均需要照顧的嚴重／中度智障人士，提供家居式住宿服

務 。而展能中心為無法從職業訓練中受惠的智障人士，提供日間照顧、日常

生活和簡單工作技能的訓練。服務簡介請參閱附件。 
 
3.     展能中心暨嚴重智障人士宿舍透過多元化的活動，滿足服務使用者的

生理、社交及情緒需要。服務單位提供一系列的個人化或小組訓練，內容包

括自我照顧、肌肉活動能力、溝通技巧、社區生活技巧等。單位亦會定期舉

辦社交及康樂活動，如節日慶祝、生日會及戶外參觀等。此外，展能中心暨

宿舍提供物理治療，以維持或改善服務使用者的身體機能。 
 
4.     因應部分服務使用者因年老或健康狀況轉差而無法再從長時間密集

訓練中獲益，社署為展能中心增撥資源提供延展照顧計劃，其服務重點是透

過由物理治療師提供系統性的康復訓練／或健體活動以維持或改善服務使

用者的健康及身體機能，從而提升他們的生活質素。 
 
5.     現時荃灣區共有四間由社署資助的展能中心暨嚴重智障人士宿舍： 

(1) 扶康會友愛之家（只提供宿舍服務 1）  
(2) 匡智梨木樹中心  
(3) 仁濟醫院香港佛光協會展能中心暨宿舍（ I）  
(4) 仁濟醫院香港佛光協會展能中心暨宿舍（ II）  

                                                      
1
 服務使用者於扶康會長沙灣成人訓練中心接受展能中心服務 

荃灣區議會社會福利委員會文件第  10/24-25號  
(第 6 次會議: 19.12.2024) 

書面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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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6.    請各議員備悉本文件的內容。 
 
 
 
社會福利署 
荃灣及葵青區福利辦事處 
2024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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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服務簡介 

 
展能中心暨嚴重智障人士宿舍 

 
目標 
 
展能中心的目標是： 
 

(a) 訓練服務使用者學習基本自我照顧、社交及簡單工作技巧； 
(b) 透過提供日間照顧及舉辦有意義的活動，滿足服務使用者的生理、

社交及情緒需要； 
(c) 幫助服務使用者在日常生活及社會功能方面更加獨立，使他們盡

可能獨立生活；及 
(d) 協助服務使用者作好準備，以便他們過渡至其他形式的服務或照

顧，包括在可行的情況下逐步參與庇護工作，或在需要加強照顧

時，接受另一種照顧服務。 
 
嚴重智障人士宿舍的目標是： 
 

(a) 提供住宿照顧及相關設施； 
(b) 提高入住者的生活質素，並透過提供一個充滿關懷及鼓勵的環境，

讓他們盡量發揮潛能；及 
(c) 保持入住者的身體健康，及協助他們處理因人而異的起居照顧需

要和日常生活事務。 
 
 
服務性質 
 
2.   服務營辦者須提供精心策劃和妥善協調的服務以滿足服務使用

者的整體和特定需要，以促進他們融入社會。服務應涵蓋： 
 

(a) 照顧服務，包括以下但不限於：  
 

(i)  提供個人護理及日常起居照顧； 
(ii)  安排住宿及膳食； 
(iii)  提供護理照顧，包括協助服務使用者用藥； 
(iv)  保障服務使用者的安全； 
(v)  安排交通或接送服務使用者往返中心；及 
(vi)  提供合適的設備和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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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按服務使用者個別需要提供的服務，包括以下但不限於： 

 
(i)  根據服務使用者的整體福利需要，提供社會工作服務； 
(ii)  為每名服務使用者進行首次及定期評估，以識別他們的

殘疾程度及能力； 
(iii)  提供個人或小組形式的訓練課程，涉及範圍包括肌肉活

動能力、自我照顧能力、溝通技巧、家居技能、社區生

活技巧、簡單工作技能、社交及人際關係技巧，以及消

閒和康樂活動；及 
(iv)  舉辦社交及康樂活動，包括參與社區節目及活動。 

 
(c) 個人計劃管理 

 
(i)  定期為服務使用者進行評估，以制訂合適的個人照顧計

劃及訓練課程；及 
(ii)  備有實施和管理個人計劃的方法。 

 
服務對象及申請資格 
 
3.    服務對象為 15 歲或以上的嚴重／中度智障人士，並須具備以下

條件： 
 

(a) 不適合接受職業康復服務或輔助就業培訓； 
(b) 無須長期臥床或接受療養照顧；及 
(c) 身體和精神狀況均適合群體生活。 
  

 
申請手續 
 
4.   經由社工轉介至社會福利署康復服務中央轉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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